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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5月16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累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购买

理财产品以公司名义进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决策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康普顿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24）。

一、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单位：万元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起息日 赎回日 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到期赎回

金额

实际收

益

中国民生银

行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

型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19/10/23 2020/4/23 183天 3.70% 2,000 37.1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19/10/31 2020/4/30 182天 3.60% 2,000 35.90

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路第

二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19/11/8 2020/5/8 182天 3.90% 2,000 38.90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

行（石油化

工）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20/2/10 2020/5/10 90天 3.70% 2,000 18.53

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路第

二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20/1/20 2020/4/20 91天 3.80% 2,000 18.96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10,000万元及收益149.41万元均已到账，协议履行完毕。

二、截止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17.90 -

2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38.93 -

3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36.80 -

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14.75 -

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21.26 -

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39.53 -

7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38.84 -

8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38.78 -

9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21.30 -

10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18.53 -

11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37.10 -

12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35.90 -

13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38.91 -

1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18.53 -

1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18.96 -

合计 30,000 30,000 436.04 -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7.32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5.1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

二、 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安排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预估和预测，购买后及时分析和监控理财产品的投向和

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内审部门将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不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购买理财产品，

取得一定理财收益，从而降低财务费用。 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其他服务业

职工人数：41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运营研究，企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除社会调

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

类广告，出版物经营，礼仪服务，公共关系咨询，产权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63%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增资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研究院公司加快平台能力建设、信息化系统建设和业务创新拓展，吸纳

高端人才，提升业务开拓能力和研究实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要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3.引入战略投资人中如没有非公投资人报名，或非公投资人认缴注册资本低于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

册资本的10%，则本次增资终结；

4.增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原股东所占股权比例不低于37%。战略投资人与增资人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持股比例不

超过63%，员工持股平台持股比例不超过18%。 非公资本投资人（除员工持股）持股比例不少于1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 本次引入战略投资人的增资与员工持股平台协议增资同步进行，员

工持股平台增资价格与战略投资人同股同价；员工持股平台应在项目公告期内递交相关材料（主体证照、合

伙协议、内部决策文件、投资人承诺函等），员工持股平台无须缴纳保证金，增资款缴纳以增资协议为准。

2、增资人对外投资情况：增资人持有上海科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15%股权，投资额15万元，采用成本法

核算，自2008年投资后从未取得分红。 2018年12月，被投资单位营业执照已到期， 2019年3月，被投资单位

已歇业。 截至2019年3月31日，上海科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账面净资产为88,185.00元，存在减值迹象，增资

人对该笔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3、2020年4月，国盛集团批准增资人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培训业务，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注册工作正在

推进中。

项目联系人：缪旺旺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6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7-07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内资）

注册资本：44,621.245400万元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516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技

术培训；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领取本执照后，应到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到商务委备案。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6.63%；

中电创新基金（有限合伙） 14.94%；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公司） 11.39%；

北京天翔赛博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9.57%；

贺卫东 8.29%；

北京赛博精英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7.37%；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6.72%；

北京赛博长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3.73%；

新余京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 1.36%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24%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募集资金用途：

(1)大数据及网络安全投资； (2)行业信息化及安全投资； (3)生态圈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①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方； ②意向投资人符合募资金额、比例、价格等要求。

增资终结条件:

①最终意向投资方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②增资方选择终止本次增资。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原股东拟参与本次增资，增持的股权比例与外部投资方共计不超过24%。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董事会席位按增资后股权结构协商； 2、原股东按照公开挂牌的

成交价格（折算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持股价格）拟参与本次增资。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6-3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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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债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5月13日，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发的《关于核准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ENN� Grou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新奥

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06号），现将

批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ENN� Grou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新奥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发行1,341,493,927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50,000万元。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

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

会。 ”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商务部门的审批/备案， 公司将积极推进审批/备案程序，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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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 “中国证监会” ） 核发的 《关于核准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ENN� Grou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新奥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80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 ）出具的《境外投资项目

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备〔2020〕252号），公司据此对《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进行了

相应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修订了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十、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第一

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的相关表述。

2、公司修订了重组报告书 “重大风险提示” 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之“（二）审批风

险” 、 “第十三章 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 之“一、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之“（二）审批风险” 的相关表

述。

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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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118号新奥科技园B座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5,506,8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93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于建潮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刘雪晴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作见证。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长王玉锁先生、董事王子峥先生、 金永生先生、关宇先

生、赵令欢先生、独立董事李鑫钢先生、乔钢梁先生、唐稼松先生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蔡福英女士、王曦女士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硕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会计师刘建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5,213,843 99.9431 287,726 0.0558 5,300 0.0011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5,213,843 99.9431 287,726 0.0558 5,300 0.0011

3、 议案名称：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5,213,843 99.9431 287,726 0.0558 5,300 0.0011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5,213,843 99.9431 287,726 0.0558 5,300 0.0011

5、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5,234,843 99.9472 272,026 0.052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5,213,843 99.9431 287,726 0.0558 5,300 0.0011

7、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5,213,843 99.9431 287,726 0.0558 5,300 0.00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19,569 98.6724 272,026 1.3276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7项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莹、刘雪晴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

2020-034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方案尚需满足多项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完成后，公司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尚需取得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如需），本次交

易尚需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以及取得上述批准、核准的时间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披露的《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获得的批准

和核准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或者本次交

易的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重组工作正

在有序进行中。

一、基本情况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同策房产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81.02%股权，同时向不超过10名（含10名）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募集

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9年12月2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并披露《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

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 停牌期间，公司按照规定及时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95）。

2019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并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

有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经向深交所申

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世联行，证券代码：002285）已于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二、进展情况

自本次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并就有关事项不断进行

沟通与协商。 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14日、2020年2月13日、2020年3月14日、2020年4月13日披露了《关

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3、2020-006、2020-009、2020-022），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

尚未完成，尽职调查等工作仍在开展中，标的公司亦在积极推进业务剥离工作，相关中介机构从各自专

业角度积极配合推进项目进展。 待各项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并

签署相关协议，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满足多项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完

成后，公司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如需），本次交易

尚需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以及取得上述批准、核准的时间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披露的《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获得的批准和

核准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根据

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尚未发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

十日发布一次交易进展公告。

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及指定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前述网站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人行”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17,266,7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63 号文核准。三人行的股票简称为“三人

行” ，股票代码为“60516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60.62 元 / 股，网上发行

数量为 17,266,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59%，剩余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

位 1,000 股的余股 700 股由兴业证券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

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1,000 股的余股 700

股由兴业证券包销，其余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为 60.62 元 /股。 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

（T日，申购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兴业证券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主承

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周五）14:00-17:00

二、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相关人员。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 已刊登于

2020年 4月 23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

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4

日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07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

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

报网，网址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容

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28.18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20年5月18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0年5月20日（T+2日）《昆山佰奥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5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12,313,930

股

，

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价格

28.18

元

/

股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

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

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并且符合

《

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

的规定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

日

（

2020

年

5

月

18

日

）

缴款日期

T+2

日

（

2020

年

5

月

20

日

）

发行人联系地址 昆山市玉山镇紫竹路

1689

号

6

号房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12-33326888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021-52523077

发行人：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2,313,

93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0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网上发行

数量为12,313,93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0%。发行价格为28.18元/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

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28.18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20年5月18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时无

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0年5月20日（T+2日）公告的《昆山佰奥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5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

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5月15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光大证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

易所及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２

，

１０８．２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５１９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

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５２．０９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０８．２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６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４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１０．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１０％

；网上发行数

量为

１

，

８９７．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９１９

，

５２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８５

，

５１７

，

９５３．０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４

，

４７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

，

８３７

，

７０６．９３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１０７

，

３４９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０９

，

７７１

，

８０９．４１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６５１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３

，

９１０．５９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股数（股） 初步获配金额（元）

１

邱敏秀 邱敏秀

２１７ １１

，

３０３．５３

２

周歆焱 周歆焱

２１７ １１

，

３０３．５３

３

邬品芳 邬品芳

２１７ １１

，

３０３．５３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５５

，

１２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８７１

，

６１７．５２

元。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６％

。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

，

２０３７０８０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业务总部

发行人：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 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将撤销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宁珍泉路证券营业部

（以下简称“安宁营业部” ）。 届时安宁营业部位

于云南省安宁市欣和雅苑地下商铺 S-34 号的经

营场所将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关闭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根据我公司决定，自 2020 年 5 月 13 日起

安宁营业部不再新增客户和开展新的业务活动。

二、 安宁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迁移至国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昆明北京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昆

明营业部” ），您与安宁营业部签订的协议将由昆明

营业部承继，由昆明营业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您的

客户账号、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佣金费率等均

保持不变，您原使用的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委托电

话等均保持不变， 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

何影响。

三、如您不同意将账户迁移至昆明营业部，请您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13 日前，由您

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安宁营业部经营场所

办理撤销指定、转托管、销户等手续（工作日办理）。

四、截止 2020年 6 月 13日，如您逾期未办理销

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手续,我公司视同您同

意成为昆明营业部客户， 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

往我公司营业部或通过非现场方式办理相关业务。

非现场办理业务方式：请您下载国盛通 APP，通

过“业务办理”菜单办理业务，或通过公司网上营业

厅 https://www.gszq.com办理业务。

五、如您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一）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6080。

（二）安宁营业部，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欣和雅

苑地下商铺 S-34号。 咨询电话：0871-65180217。

（三）昆明营业部，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北路与北辰大道交叉口西南角嶺域时代大厦 A 幢 8

层 1室。 咨询电话：0871-63646596。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 由于营业部撤销给您

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5月 13日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安宁珍泉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084)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5月12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5

月15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9177�

21.4989�

38.3131�

15.2722�

12.7357�

17.5748�

13.2949�

13.8555�

12.0939�

5.7697�

10.7667�

10.6407�

武汉长玻实业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本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在本报发布 《武汉长玻实

业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确权托管公告》所确

定的股东确权截止时间为本月

15

日。因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原因， 现决定将截止时间延长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请尚未办理确权的股东及时与公司联系，尽快办理

股份确权。

特此公告

武汉长玻实业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公 告


